赣州市章贡区财政局关于江西银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代理赣州市文清路小学教室及办公室橱柜项目(JXYX2019-ZG-J018)投诉处理决定

                                  区财购诉字〔2019〕9号

投诉人：赣州星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地址: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湖边镇宋城路77号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蓝水生  联系电话：0797-8254369

    授权代表：蓝水生     联系电话：13698063012

被投诉人1： 江西银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赣州市章贡区赞贤路8号二楼 邮编：341000

联系人：廖先生          联系电话：0797-8282986

被投诉人2:赣州市文清路小学
地址：赣州市章贡区于都路8号   邮编：341000

联系人：侯先生                  联系电话：13767716420

相关供应商：赣州森蓝瀚朗广告工程装饰有限公司
地  址： 赣州市章贡区赞贤路8号二楼    邮编：341000

联系人：不详            联系电话：不详             

投诉人对江西银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下称代理机构）代理的“赣州市文清路小学教室及办公室橱柜项目(JXYX2019-ZG-J018)”的质疑答复不服，于2019年9月13日向本机关进行投诉。本机关已依法受理，经依法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一、质疑基本情况

投诉人于2019年8月26日,向江西银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提出质疑，质疑事项为：1、我公司完全提按照招标文件要求供了及设计了货物种类（教室柜子、教室边柜、行政楼柜子、行政楼吊柜）提供效果图；详见下P4。评标结束时；江西银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出来告知赣州星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符合性没有通过，做无效响应处理，赣州星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认为这是对我司采取不同的评审标准，采购人组成的谈判小组在资格预审文件和采购文件中载明的资格审查标准和评标标准模棱两可，在实际资格审查和评审过程中，通过另行制定倾向性和排斥性的评审细则，宽严尺度不一，不同的供应商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或评审标准，排斥我公司。 

2、最后被认定为有效响应的仅为3家（最后一起来的三家广告公司；其中有一家说是业主叫他来陪标。也可以调取开标时的监控）。最后来三家有一家投标员自己说是临时来顶替递交标书；这是我公司投标员听到，因此我公司怀疑提供虚假社保材料来应标，有重大围标嫌疑。恳请财政局采购办分管领导查验社保证明材料。 

采购人/代理机构于 2019年8月28日,就质疑事项作出了答复/没有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

投诉事项具体内容

投诉事项 1：我公司完全提按照招标文件要求供了及设计了货物种类（教室柜子、教室边柜、行政楼柜子、行政楼吊柜）提供效果图；详见下P4。评标结束时；江西银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出来告知赣州星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符合性没有通过，做无效响应处理，赣州星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认为这是对我司采取不同的评审标准，采购人组成的谈判小组在资格预审文件和采购文件中载明的资格审查标准和评标标准模棱两可，在实际资格审查和评审过程中，通过另行制定倾向性和排斥性的评审细则，宽严尺度不一，不同的供应商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或评审标准，排斥我公司。

事实依据： 招标文件中：三采购需求 （六）本项目需要提供效果图，响应供应商自行到现场进行勘查并且完成效果图的制作。谈判时，响应供应商须按采购的货物种类（教室柜子、教室边柜、行政楼柜子、行政楼吊柜）提供效果图，效果图需符合采购人要求。                                                     

法律依据：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一)就同一采购项目向供应商提供有差别的项目信息;(二)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三)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等要求指向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四)以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的业绩、奖项作为加分条件或者中标、成交条件;(五)对供应商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或者评审标准;(六)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或者供应商;(七)非法限定供应商的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或者所在地;(八)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投诉事项2、最后被认定为有效响应的仅为3家（最后一起来的三家广告公司；其中有一家说是业主叫他来陪标。也可以调取开标时的监控）。最后来三家有一家投标员自己说是临时来顶替递交标书；这是我公司投标员听到，因此我公司怀疑提供虚假社保材料来应标，有重大围标嫌疑。恳请财政局采购办分管领导查验社保证明材料。

投诉事项3、江西银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回复：经査，谈判小组评定赣州星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未按柜子安装现 场结构制作效果图，不符合釆购人要求。完全没有按照招标文件标准评标。
与投诉事项相关的投诉请求

请求：依法、公平、公正。                       
二、被投诉人答辩情况

被投诉人江西银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于 2019年9月16日提交书面《说明函》称：

1、关于投诉事项1：根据《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第八条“竞争性谈判小组或者询价小组在采购活动过程中应当履行下列职责：……（二）从符合相应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名单中确定不少于3家的供应商参加谈判或者询价；……”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谈判文件不能完整、明确列明采购需求，需要由供应商提供最终设计方案或者解决方案的，在谈判结束后，谈判小组应当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推荐3家以上供应商的设计方案或者解决方案，并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最后报价。”的规定，只要谈判小组最后能根据采购文件要求及其专业技术能力推荐出3家以上设计方案最好的供应商参加谈判，就符合政府采购程序，并不是所有响应供应商都必须参加谈判。所以响应供应商提供的效果图是否满足采购人要求是由谈判小组根据采购文件及其自身的专业技术水平来评判的。

投诉人所述“采购人组成的谈判小组在资格预审文件和采购文件中载明的资格审查标准和评标标准模棱两可，在实际资格审查和评审过程中，通过另行制定倾向性和排斥性的评审细则，宽严尺度不一，不同的供应商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或评审标准，排斥我公司。”未提供事实依据，且谈判小组是根据采购文件“本项目需要提供效果图，响应供应商自行到现场进行勘查并且完成效果图的制作。谈判时，响应供应商须按采购的货物种类（教室柜子、数室边柜、行政楼柜子、行政楼吊柜)提供效果图，效果图需符合采购人要求。”的要求来评定响应供应商的效果图是否符合采购文件要求，并无制定其他标准来评定。

经查，谈判小组评定赣州星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未按柜子安装现场结构制作效果图，不符合采购人要求。
2、关于投诉事项2：因为投诉人在质疑和投诉事项中均未指出“最后一起来的三家”是哪三家公司，也未指出哪一家说“业主叫他来陪标”，也未指出哪一家的“投标员是临时来顶替递交标书”，同时投诉人自己也表述为“怀疑提供虚假社保材料来应标”，而且未提供任何证据。经我公司查看谈判现场录像，未发现有人说“业主叫他来陪标”，经查看响应文件，未发现有供应商提供虚假社保材料，因此，我公司认为此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能成立。

同时，赣州星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在向我公司提交质疑函时在质疑函上说明以上质疑事项有录音为证，但最终未能提供录音证据，从赣州星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投诉书上看，并未说明有录音为证，所以我公司认为赣州星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有捏照事实、提供虚假材料的嫌疑。
3、关于投诉事项3：根据本项目的采购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中第（六）条“本项目需要提供效果图，响应供应商自行到现场进行勘查并且完成效果图的制作。谈判时，响应供应商须按采购的货物种类（教室柜子、数室边柜、行政楼柜子、行政楼吊柜)提供效果图，效果图需符合采购人要求”的要求，经查看赣州星奥体育用品有限公响应文件中的效果图及评审记录，谈判小组认定赣州星奥体育用品有限公响应文件中的效果图未按柜子安装现场结构制作效果图，不符合采购人要求，我公司认为此评审结果是符合采购文件要求的，谈判小组是按照采购文件标准评审的。

另，赣州星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在投诉书第三点“质疑基本情况”中投诉我公司对质疑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做出答复，但又描述其于2019年8月26日向我公司提出质疑，后我公司于2019年8月28日对质疑给予了回复，我公司在两个工作日内对质疑做出了答复，远小于《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中“……应当在收到质疑函后7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的要求，对赣州星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这种前后矛盾随意捏照事实的恶意投诉行为，我公司请求采购办予以处理。

被投诉人赣州市文清路小学提交书面《说明函》称：本采购项目由江西银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全权代理，学校未做任何干预。赣州星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投诉“业主叫他来陪标”纯属捏造。赣州星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明知招标文件中有“供应商自行到现场进行勘查并且完成效果图的制作”的要求，却未到现场实地查看，并提供符合实地情况的设计效果图，不排除赣州星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恶意投标的嫌疑。
三、审查情况

针对投诉事项，本机关依法进行了调查并调取了相关资料，经审查：

1、关于投诉事项1、3。《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第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谈判小组根据采购文件要求及其专业技术能力推荐出3家以上设计方案最好的供应商参加谈判，符合政府采购程序。谈判小组是根据采购文件“三采购项目需求（六）”的要求来评定响应供应商的效果图是否符合采购文件要求，并未制定其他细则、标准，因投诉人未按柜子安装现场制作效果图，谈判小组评定不符合采购人要求。谈判小组的评审结果符合采购文件要求，投诉事项不成立。

2、关于投诉事项2。投诉人并未依法提供该投诉事项的相关证据，无证据显示该项目中有供应商提供虚假社保材料。该项投诉缺乏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以上事实有该项目的采购文件、响应文件、被投诉人提供的质疑投诉答复、现场图片等证据证明。

四、处理决定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投诉人赣州星奥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投诉。

投诉人如不服本处理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政府或赣州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赣州市章贡区财政局

2019年10月22日

